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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商 务 局 文 件  
 

成商务发〔2020〕125 号 

 

 

市商务局关于落实做好 

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第二批 

国际物流费用项目申报事项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，青白江区国际贸易和现代物流局： 

为持续支持外经贸企业应对疫情，稳外贸促发展，根据《四

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成都海关四川省人民政府口岸与物

流办公室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应对疫情稳定外贸发展九条措

施的通知》（川商发﹝2020﹞5 号）精神及有关工作安排，按

照“据实补助”的原则，我省将继续对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

际物流费用项目予以支持，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将开展第二批

次申报工作。现将申报的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（申报具体事项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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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 2）。 

一、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，青白江区国际贸易和现

代物流局会同本区（市）县财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企业的项

目申报工作。相关企业均按照属地原则（企业注册所在地）向

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申报。 

二、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，青白江区国际贸易和现

代物流局要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认真组织好项目申报

及审核，对申报项目的合法、合规、真实性负责。项目申报企

业应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（四川）”网站中“失信黑名单”，以

及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中“经营异常名录”“严重

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”。 

三、同一项目内容不得重复多头申报中央和省级各类财政

资金，一经发现，追回财政资金并取消以后年度申报资格。 

四、各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，青白江区国际贸易和现

代物流局对企业申请材料审核汇总后，商财政部门联合出具推

荐意见（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、财政部门联合红头发文，须有

文号并加盖两部门公章，附件 1-1、1-2、1-3 均须商务主管部

门盖章），于 2020 年 9 月 4 日 17:00 前以正式文件（一式六份）

报送市商务局外贸处（电子版同时发电子邮箱）。申报材料请

参阅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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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邓翘楚       联系电话：61883754 

邮  箱：1252527351@qq.com 

 

附件： 1-1． 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费用项目

申报汇总表（空运） 

 1-2． 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费用项目

申报汇总表〔中欧班列（成都）〕 

 1-3． 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费用项目

申报表 

 2． 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外

经贸企业疫情期间第二批国际物流费用

项目申报事项的通知 

 

 

 

成都市商务局 

2020 年 8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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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
 

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费用项目申报汇总表（空运） 

 

审核单位：            【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】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/人民币 

序号 区（市）县 申请企业名称 物流事项 
对应发票

金额 

对应转账

凭证金额 

有效票据

金额 

企业申请 

支持金额 

区（市）县财、 

商部门审核后 

申报金额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备注：申报企业限百户重点外贸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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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 

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费用项目申报汇总表〔中欧班列（成都）〕 

 

审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【区（市）县商务主管部门】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/人民币 

序 

号 
区（市）县 申请企业名称 物流事项 

对应 

发票金额 

对应转账 

凭证金额 

有效 

票据金额 

企业申请 

支持金额 

区（市）县财、 

商部门审核后 

申报金额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备注：申报企业为在蓉注册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所有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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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 

 

外经贸企业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费用项目申报表 

 

单位：万元/人民币 

公司名称：  

注册地（市、县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资金： 

组织机构代码：  

主营业务：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户名：  

银行账号：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传真： 

项目申请类别 

〔空运/中欧班列

（成都）〕 

 

项目所属行业  

进出口货物货值   

始发地  

目的地  

运输费用或租赁费

用对应发票金额 

 

对应转账凭证金额  

有效票据金额  

申请支持金额  

物流事项简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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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 

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： 

1.申请人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合法经营。 

2.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

和有效的。 

3.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。 

4.申请人承诺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。 

5.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项目而进行的必

要核查。 

6.申请人承诺本单位近三年无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，无安全

和环保责任事故，且未重复享受财政资金支持。 

如有违反上述声明及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为，申请人

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。‘ 

 

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： 

(签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区（市）县商务主

管部门意见 

（盖章） 

 

 

年  月  日  

成都市商务主管 

部门意见 

（盖章） 

 

 

年  月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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